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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078          股票简称：澄星股份         编号：临 2019-002 

 

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对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澄星股份为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提供担保相关

事项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1月2日，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澄星股份）收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发来的《关于

对澄星股份为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提供担保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

函【2019】0003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对于《问询函》中所提

问题，公司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相关人员按照有关要求认真核实相关

情况，现将核查情况进行以下详细说明。同时为了便于理解，现将《问

询函》中涉及的公司情况列示如下： 

公司全称 
公司 

简称 

注册 

地址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关联关系 

云南省弥勒雷打滩

水电有限责任公司 

雷打滩

水电 

云南省

弥勒市 

24,000 万

元人民币 

水力发电、售

电 

澄星股份持有其股权

比例为 55%，为澄星

股份的控股子公司 

江阴澄星日化有限

公司 

澄星 

日化 

江苏省

江阴市 

19,000 万

元人民币 

磷酸盐产品

的生产与销

售 

澄星股份持有其股权

比例为 100%，为澄

星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江阴澄星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澄星 

集团 

江苏省

江阴市 

82,000 万

元人民币 

贸易、实业投

资和投资管

理 

澄星集团持有澄星股

份 25.78%的股份，为

澄星股份的控股股东 

江苏澄星磷化工集

团进出口有限公司 

澄星 

进出口 

江苏省

江阴市 

500万元人

民币 

自营和代理

商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 

澄星集团持有其股权

比例为 100%，与澄

星股份为受同一控股

股东控制的关联方 

汉邦（江阴）石化

有限公司 

汉邦 

石化 

江苏省

江阴市 

300,000万

元人民币 

精对苯二甲

酸生产与销

售 

澄星集团持有其股权

比例为 83.33%，与澄

星股份为受同一控股

股东控制的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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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澄高包装材料

有限公司 

澄高 

包装 

江苏省

江阴市 

4,081.87

万美元 

新型工程塑

料的生产与

销售 

汉邦石化持有其股权

比例为 51%，与澄星

股份为受同一控股股

东控制的关联方 

江阴汉盈投资有限

公司 

汉盈 

投资 

江苏省

江阴市 

83,218.93

万人民币  
对外投资 澄星股份第二大股东 

江阴澄利散装化工

有限公司 

澄利 

散装 

江苏省

江阴市 

2,750万美

元 

码头和其他

港口设施服

务 

汉邦石化参股公司，

澄星集团的关联方 

江阴市红柳被单厂

有限公司 

红柳 

被单 

江苏省

江阴市 

6,500万元

人民币 

床上用品和

装饰布的生

产、销售 

非关联方 

一、请补充披露澄星集团、澄星进出口、澄高包装、汉邦石化的

以下情况：（1）上述公司在本次1.32 亿元的最高担保额度中的具体担

保金额及比例；（2）各公司当前资产负债水平、现金流状况、是否存

在流动性风险；（3）本次申请银行授信的融资用途，是否存在不能按

期偿还贷款的风险。 

回复：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介绍 

雷打滩水电主营水力发电、售电业务，原由澄星集团持有其55%的

股权，为澄星集团的控股子公司。2018年11月21日，澄星股份召开第

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现金方式收购云南省弥勒雷打滩水电有限责任公司55%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2018年12月7日，澄星股份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2018年12月21日，雷打滩水电完成

此次股权收购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澄星集团持有其55%的股权全部变

更为澄星股份持有。 

在此次澄星股份收购澄星集团持有雷打滩水电55%的股权之前，由

澄星集团牵头，联合澄星股份、澄星日化、澄星进出口、澄高包装及

汉邦石化共同向质权人申请流动资金组合贷款（以下简称：组合贷款），

各单位的具体借款及担保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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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借款单位 借款余额 借款期间 担保人 担保内容 

澄星股份 48,076 2017.3-2019.7 

澄星集团、澄利

散装、汉盈投

资、红柳被单 

汉盈投资以其持有的澄星股份

股权质押，其他担保人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澄星日化 9,300 2018.4-2019.4 
澄星集团、澄高

包装、汉盈投资 

汉盈投资以其持有的澄星股份

股权质押，澄星集团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澄高包装提供

抵押担保 

澄星集团 28,800 
2017.11-2019.

11 

澄星集团、澄星

进出口、澄高包

装、汉盈投资、

红柳被单 

澄星集团、汉盈投资分别以其

持有的澄星股份股权质押，澄

高包装提供抵押担保，其他担

保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澄星进出口 6,800 2017.7-2019.7 
汉邦石化、汉盈

投资 

汉盈投资以其持有的澄星股份

股权质押，汉邦石化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澄高包装 12,400 
2018.7-2019.1

1 

澄星集团、澄星

进出口、澄高包

装、汉盈投资 

澄星集团、汉盈投资分别以其

持有的澄星股份股权质押，澄

星集团与澄星进出口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澄高包装提供

抵押担保 

汉邦石化 44,142.28 
2017.12-2019.

7 

澄星集团、澄星

进出口、澄高包

装、汉盈投资 

澄星集团、汉盈投资分别以其

持有的澄星股份股权质押，澄

星集团与澄星进出口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澄高包装提供

抵押担保 

合计 149,518.28 —— —— —— 

注：借款余额为截止本问询函回复日的借款余额。 

通过上表可见，该组合贷款中，澄星股份及全资子公司澄星日化

的借款余额全部由澄星集团及关联方、汉盈投资或者非关联方（红柳

被单）提供担保取得，且未对澄星集团及关联方提供任何融资担保及

反担保业务。对于该组合贷款，澄星股份、澄星日化、澄星集团及关

联方严格按照借款合同履行还款义务，未发生借款逾期及未归还的情

况，银行信用记录良好。 

2017年11月24日，澄星集团与质权人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将

其持有的雷打滩水电55%股权（对应出资额为13,200万元）质押给质权

人，作为前述组合贷款的追加担保措施，最高质押担保金额为13,200

万元。该笔股权质押为组合贷款的增信措施，不属于主担保措施，且

《最高额质押合同》中未明确对应至各借款单位的具体担保金额及比



 4 / 7 

 

例。2017年11月28日，澄星集团向弥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此次

股权质押的登记，并取得了“（红弥）股质登记设字[2017]第2571号”

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 

为了顺利完成澄星股份对澄星集团持有的雷打滩水电55%股权的

收购事宜，公司、澄星集团、质权人经过多轮协商沟通，决定先行由

澄星集团、质权人协助解除雷打滩水电55%股权质押事项，待正式将雷

打滩水电55%股权过户至澄星股份后，再由澄星股份将其持有的雷打滩

水电55%股权（对应出资额13,200万元）质押给质权人并拟定新的《最

高额质押担保合同》，作为前述组合贷款的追加担保措施的延续执行，

相关的主要合同条款保持不变，继续作为组合贷款的增信措施，最高

质押担保金额为13,200万元，但未明确对应至各借款单位的具体担保金

额及比例。 

2018年12月21日，澄星集团取得了弥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

“（红弥）股质登记注字[2018]第2686号”股权出质注销登记通知书，

澄星集团持有的雷打滩水电55%股权解除质押。同日，雷打滩水电完成

此次股权收购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澄星集团持有其55%的股权全部变

更为澄星股份持有。股权变更完成后，澄星股份在与质权人新拟定的

《最高额质押担保合同》中约定的最高质押担保金额为13,200万元,但

也未明确对应至各借款单位的具体担保金额及比例。鉴于澄星股份为

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提供担保涉及合法合规事宜，澄星股份于2018年12

月2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以持有控股子公司的股权为公司及关联方提供质

押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计划于2019年1月14日召开2019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 

（二）取消本次担保事项的决定 

本次担保事项涉及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提供担保，公司严格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

知》（证监发[2003]56号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以及上海证券交易



 5 / 7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了合法合规程序和信

息披露义务。但为了减少或有风险，更好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会基于审慎考虑，经过反复评估并充分征求律师和会计师等

中介机构的意见，在取得质权人同意后，公司董事会作出取消公司以

持有雷打滩水电55%股权为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提供担保的决定，即决定

取消公司于2018年12月27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九届

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的《关于以持有控股子公司的股权为

公司及关联方提供质押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取消拟于2019年1

月14日召开的专项审议上述关联担保事项的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将持续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稳健经营，

确保公司的三会运作及重大事项、敏感事项的审议严格按照证券法律

法规的要求执行，真抓规范运作，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所涉问题的回复 

由于公司董事会已作出取消本次为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提供担保的

决定，本问题中所涉问询事项已不存在。 

二、请补充披露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是否提供反担保措施，如有，

能否确保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安全性，本次担保事项是否会给公司带

来或有风险。 

回复： 

由于公司董事会已作出取消本次为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的决定，本问题中所涉问询事项已不存在。 

三、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7.24亿元（不含本次担

保）均为对子公司的担保，没有对控股股东及关联方的担保。请说明

公司此前是否为控股股东和关联方提供过担保，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本

次寻求公司担保的原因。公司在取得雷打滩水电55%股权之后，立即

将其用于为控股股东和关联方担保的原因及必要性。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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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本次担保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7.24亿元，全部

为对子公司的担保，其中对控股子公司云南弥勒市磷电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1.50亿元，为全资子公司云南宣威磷电有限责

任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5.74亿元，没有对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提供的

担保。 

除公司本次拟以持有雷打滩水电55%的股权为控股股东及关联方

提供担保外，此前没有为控股股东和关联方提供过任何融资担保及反

担保业务。对于“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本次寻求公司担保的原因。公司

在取得雷打滩水电55%股权之后，立即将其用于为控股股东和关联方担

保的原因及必要性。”的回复，详见本问询函的“问题一”之回复。 

四、公司公告称，上述担保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将提请

股东大会审议。请公司全体董事说明：就本次担保事项的必要性、反

担保措施安排、潜在风险、被担保对象的资信情况及偿还能力，是否

已进行全面、充分的调查，作出同意的审议判断是否审慎，是否履行

了勤勉尽责义务。 

回复： 

（一）本次担保事项的审议程序 

在审议本次担保事项的董事会召开之前，公司已向独立董事提供

了关于本次为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提供担保的相关会议资料。独立董事

认真审核了本次会议的所有议案及相关文件，并进行了充分的论证，

就本次对外担保事宜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2018年12月27日，公司召

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

过了《关于以持有控股子公司的股权为公司及关联方提供质押担保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并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全体董事

认为： 

1、本次交易主要为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以及上述关联方申请银行

授信而采取的追加担保措施，不属于主担保措施。上述关联方经营稳

健，信用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可控。 

２、本次质押担保事项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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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规则（2018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３、本次交易主要是为了支持公司、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持续稳定

发展，保障其生产经营及发展的资金需要。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对雷打

滩水电的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存在可能影响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的相

关事项。 

４、鉴于本次交易涉及关联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

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对本次担保的相关情况已做了充分了解与审

慎判断，履行了董事的勤勉义务。 

（二）取消本次担保事项的决定 

为了减少或有风险，公司董事会经审慎考虑并反复评估后，决定

取消公司以持有的雷打滩水电55%股权为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提供担保

的事项，并取消拟于2019年1月14日召开的专项审议上述关联担保事项

的临时股东大会。 

 

特此公告 

 

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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